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32號 

主旨:交通部觀光局(下稱觀光局)輔導該會預定將於本(105)年 11 中開始辦

理「輔導陸團接待業者轉型暨拓源訓練計畫」研習計六梯次(如時程

表)，爰請具有陸團接待資格之旅行社指派相關人員報名參加，敬請查

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05 年 10 月 28 日中旅

聯(105)字第 138 號函辦理。 

2. 鑒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團數縮減，致衝擊影響旅行業、旅宿業、

遊覽車、遊艇、餐飲等觀光相關產業及各縣市地區，為針對因大陸

觀光客人數減少受傷害較大之縣市及旅行社給予即時補救，降低因

陸客不來所造成之損失，觀光局爰研提「因應陸客縮減衝擊國內旅

遊措施」，其中為協助接待陸團業者順利轉型及開拓新市場客源，

並加強接待服務之專業知能(knowhow)，觀光局輔導該會辦理旨揭訓

練計畫，輔導陸團接待業者轉型經營國旅市場及開拓東南亞新客，

未來各位業者如參與該案研習後辦理國內旅遊時可依觀光局擬定之

補助要點(該補助草案尚未實施)申請補助，請各位業者踴躍參加。 

3. 報名資格如下: 

(1)105 年 10 月 1 日前經交通部觀光局申請核准辦理接待大陸地區人

民來臺觀光業務之旅行社。 

(2)需具有任職符合前款資格之旅行社 1 年以上工作經驗、且為該公

司主管或經理人員資格者。 

(3)旨揭訓練計畫每梯次以 60 人為限，總計招生人數為 360 人(如人

數超過時以今年有送陸團觀光團體者為優先)，報名時請註明報名

場次，並請於各期報名截止日期 18:00 前回傳報名表，當期額滿

為止。(該會傳真號碼:02-27790398，恕不接受電話報名) 

      (4)該案聯絡人:葉歸燕    聯絡電話:02-2779-0008 分機 11。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